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城市绿色货运配送服务管理规范

1 范围

本文件规定了城市绿色货运配送服务的术语与定义、配送基础设施、配送车辆、配送组织、配送运

营服务、配送评价指标。

本文件适用于台州市区（含台州湾新区）从事城市绿色货运配送服务环节管理工作，农村货运配送

和企业内部及其它配送业务可参照使用。

2 规范性引用文件

下列文件中的内容通过文中的规范性引用构成本文件必不可少的条款。其中，注日期的引用文件，

仅该日期对应的版本适用于本文件；不注日期的引用文件，其最新版本（包括所有的修改单）适用于本

文件。

GB/T 167.1 包装与环境 第1部分：通则

GB 1495 汽车加速行驶车外噪声限值及测量方法

GB 1589 汽车、挂车及列车外廓尺寸、轴距及质量限值

GB 3847 柴油车污染物排放限值及测量方法

GB/T 2934 联运通用平托盘主要尺寸及公差

GB 7258 机动车运行安全技术条件

GB 18352.6 轻型汽车污染物排放限值及测量方法

GB/T 18354-2006 物流术语

GB/T 18386.1 电动汽车能量消耗量和续驶里程试验方法 第 1 部分：轻型汽车

GB/T 21334 物流园区分类与规划基本要求

GB/T 27917.2-2011 快递服务 第 2 部分:组织要求

GB/T 29912 城市物流配送汽车选型技术要求

QC/T 449 保温车、冷藏车技术条件及试验方法

JT/T 794 道路运输车辆卫星定位系统 车载终端技术要求

3 术语与定义

GB/T 18354界定的以及下列术语和定义适用于本文件。

3.1

配送 distribution

在经济合理区域范围内，根据客户要求，对物品进行拣选、加工、包装、集货、组配等作业，并按

时送达指定地点的物流活动。

[来源：GB/T 18354-2006，定义 2. 13]

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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绿色货运配送 green freight distribution

通过选择合理运输车辆和运输路线、科学配装等措施，高效利用车辆，降低车辆等配送设备的环境

污染和能耗，实现环保、节能和高效的货运配送方式。

4 配送基础设施

4.1 物流园区

4.1.1 物流园区作为衔接型城市绿色货运配送一级节点，选址合理，交通便利，临近高速公路出入口、

铁路、机场、港口等交通枢纽，靠近城市主要通行道路。

4.1.2 物流园区应为配送服务组织入驻提供仓储、作业场所、办公用房、汽车维修网点、停车场、生活

服务等必要的便利条件，基础设施、消防安全等符合 GB/T 21334对物流园区建设的基本要求。

4.1.3 物流园区应具备仓储、分拨、配载、配送、信息服务、中转换装等功能，通过干线甩挂运输、多

式联运与公共配送中心和末端共同配送点有机衔接，实现干线规模化运输与支线集散分拨一体化操作。

4.1.4 物流园区宜建有共享性配送管理信息系统，具备园区智慧化运营管理相适应的功能，为配送服务

组织之间业务合作提供便利条件。

4.2 公共配送中心

4.2.1 主城区公共配送中心应在城市规划的物流聚集区内布局，有市级物流分拨中心的宜一并布局；专

业型公共配送中心可在交通便利的各类园区、厂区等内选址。

4.2.2 综合性公共配送中心应在商贸物流园区内选址，宜与城乡电子商务物流、专业市场等相关设施结

合布局。

4.2.3 公共配送中心设有作业场所、办公用房、生活服务、车辆停靠等设施，配备搬运装卸、自动分拣、

信息处理、视频监控、指挥调度等设备。

4.2.4 公共配送中心可联接城市一级节点与末端共同配送站，能满足物流分拨的服务功能。

4.2.5 结合区域内人口规模、经济发展、商业状况、物流设施、货物类别、货物总量、波动系数等因素，

公共配送中心应综合考虑发展定位、网点规模、辐射范围。

4.3 末端共同配送站

4.3.1 选址合理，交通便利，配有停车位，临近居民社区、商务区、学校等人群集聚区。

4.3.2 拥有满足配送作业需要的设施设备，能为货物集散提供车辆停靠、货物分拣、末端配送等服务。

4.3.3 规范经营，车辆停放有序，不影响车辆通行，不占用公共区域，经营场所保持整洁、卫生。

4.4 公共信息技术

4.4.1 配送公共信息服务平台应与省部级平台对接，能够整合地方交通、公安、商务等部门政务信息，

满足政府职能部门对企业的日常监管、绩效考核以及企业对政务信息服务的需求。

4.4.2 配送公共信息服务平台应提供统一的接入要求及接口规范，与配送企业管理信息系统有效对接。

4.4.3 配送公共信息服务平台能够为货主和配送企业发布配送需求、物流资源等信息，同时提供信息查

询、车辆监管、交通诱导、数据分析等基本服务。

4.4.4 采用统一的账单、物流标签，物流信息采用统一的录入、传输、处理、输出等数据交换格式。

4.5 绿色配送标识

4.5.1 统一规范使用“台州城市绿色货运配送示范工程创建主题标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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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5.2 标识应张贴在物流园区、公共配送中心、末端共同配送站、智能投递终端、专用作业车位、配送

运营车辆等显著位置。

5 配送车辆

5.1 车辆要求

5.1.1 配送车辆应以厢式货车、封闭式货车为主，安全参数、质量、性能等应符合 GB 7258、GB/T 29912、
GB 1589、GB/T18386.1等技术要求，并应满足单元化运输需要。

5.1.2 厢式货车、封闭货车车厢可采用后开门或左右侧开门的方式，后开门宜采用对开门，封闭性车辆

货厢厢体可为平板材料或窗栅式结构。

5.1.3 保温车、冷藏车技术要求应符合 QC/T 449的规定，保温车、冷藏车宜安装温度监控系统。

5.1.4 配送车辆应装备符合 JT/T 794规定的卫星定位车载终端，外观整洁，具有绿色配送标志标识。

5.1.5 厢式货车、封闭式货车车辆内应配备至少一个 1千克以上的车用灭火器，且安装牢固并取用方便。

5.2 排放标准

5.2.1 配送服务组织应树立绿色物流理念，选用节能环保型车辆，配送车辆宜采用新型动力系统，主要

包括纯电动货车、插电式混合动力货车、燃料电池货车以及达到国六排放标准的清洁能源货车。

5.2.2 配送车辆尾气排放达到 GB 18352.6、GB 3847和城市机动车污染物排放的相关规定。

5.2.3 配送车辆在城区加速行驶时，车外噪音限值应符合 GB 1495的规定。

6 配送组织

6.1 经营资质

6.1.1 配送服务组织应依法向台州市区（含台州湾新区）工商行政管理机关注册登记，以获取法人资质。

6.1.2 配送服务组织应取得相应经营资质等级及特定行业的经营许可，从事邮政快递组织应取得邮政管

理部门颁发的配送业务经营许可证，其分支机构应依法到台州市区（含台州湾新区）公安机关交通管理

部门备案。

6.2 经营场所

6.2.1 配送服务组织宜建有分拨或中转中心、配送站等经营场所，须配备必要的消防、监控、充电等设

施。

6.2.2 根据货物冷藏需要，可自建、共建或租赁冷库，具有清洁能源车辆（含冷藏保温配送车辆）。

6.2.3 邮政快递组织的营业场所应符合 GB/T 27917.2-2011中 8.1、8.2的规定。

6.2.4 经营场所和相关设施应有生产规范、安全警示等标志标识，醒目易识别。

6.3 从业人员

6.3.1 应熟悉节能环保知识、岗位标准和操作规范，能制定并严格执行城市绿色货运配送计划。

6.3.2 从事特殊设备操作及维护人员，应具备相应的职业资质，资格证书应在有效期内。

6.3.3 从业人员上岗前应进行职业道德教育、绿色配送操作技能培训，并定期开展安全生产培训，提升

应对突发事件的能力。

6.3.4 从业人员宜统一着装，并佩戴工号或胸卡，应具有良好的职业道德，文明礼貌，诚信服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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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4 经营管理

6.4.1 制定内容涵盖配送组织、服务流程、车辆选用、路线优化、车辆通行与停放等管理制度或标准。

6.4.2 建立商业特许经营（加盟）的管理制度，加盟商具备经营资质，签订加盟合同，作业规范应统一。

6.4.3 严格执行操作规程和管理制度，推进共同配送、单元化运输，优化配送路线，错时、错峰配送。

6.4.4 建立并完善配送服务质量管理体系，推进车辆利用、配送成本、配送能耗等指标考核（参照 8
评价指标进行考核。）

6.5 信息建设

6.5.1 自建管理信息系统具有订单接收、订单处理、仓储管理、运输调度、路线规划、在途监控、投诉

受理等功能，应符合集成化、无纸化、智能化、标准化要求。

6.5.2 按要求能向管理部门提供配送服务的统计分析和卫星定位等相关信息，接受配送服务质量监督。

6.5.3 配送服务组织自建管理信息系统，应向城市绿色货运配送公共信息服务平台开放接口。

6.5.4自建管理信息系统应向发货人、收货人等相关方提供访问接入，提供实时数据查询、在途追踪、

投诉处理等服务。

7 配送运营服务

7.1 配送计划与处理

7.1.1 配送计划宜实现配送作业无缝衔接、中间零停顿，采用共同配送、集中配送和众包物流等形式，

合理组织零散和批量较小商品的配送。

7.1.2 根据客户分布、订货量、车辆载荷、可用车辆数量、交通拥堵等情况，合理分割和整合订单，按

照闭环原则，优化设计配送路线、配送方式、配送顺序、配送时间。

7.1.3 管理信息系统可智能生成取货计划、拣货计划、装车计划、运输计划和返程回收计划。

7.2 配送作业与管理

7.2.1 接受配送订单，根据配送计划，组织开展备货、存储、分拣及配货、车辆调度、货物装车等作业，

装卸搬运宜选用环保型设备。

7.2.2 根据配送订单，准确及时送达货物，如实报备货损货差，回收包装、残次或过期货物，完成交付。

7.2.3 采用卫星定位系统对配送车辆进行在途跟踪和实时监控，配送人员应全程应开启车载监控系统，

实时上传的车辆行驶信息，根据指令及时更改或优化配送路线。

7.2.4 配送服务组织应及时传递配送过程信息，实现信息共享，推动配送各环节协同作业和无缝衔接。

7.2.5 采用国家标准的单元化包装（如：托盘、周转箱等），优先使用 GB/T 2934中 1.2m×1.0m托盘。

7.2.6 配送环节所使用包装、容器外表应有明显的环保标识，回收、处理遵循 GB/T167.1的 3 R1D （即：

减量化、重复利用、回收再生、可降解）原则。

7.3 车辆载运与通行

7.3.1 配送车辆货物载运宜采取单元化运输形式，严禁超载、超限运输，配送车辆应保持卫生、清洁。

7.3.2 配送车辆应严格遵守城市通行时段管理规定，确需进入禁行区域、路段的禁行车型，需向公安机

关交通管理部门申请并获取通行证，并按照指定的时间和路线通行。

7.3.3 绿色新能源货运配送车辆（轻型载货汽车、有统一外观标识）可在《台州市绿色货运配送公共信

息平台》上登记，不受台州市区（含台州湾新区）禁行措施限制，无须申领通行证直接通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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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3.4 在商业区、居住区、生产区、大型公共活动场地等区域专用卸货场地停靠，时间不超过 1小时，

道路范围内的临时停车泊位不超过 30分钟；有城市次干路或支路的便利店、农贸市场、药店等确有停

靠需求的，在不影响正常交通下可允许停车作业，白天一般不超过 30分钟，夜间可适当放宽。

7.3.5 在非城市道路进行停靠的，或在公路、乡村道路停靠作业时，应遵守相关规定，不应影响道路车

辆的正常通行。

8 配送评价指标

8.1 新能源车辆充电配置比

城市配送新能源纯电动货车及插电式混合动力货车保有量之和，与可用于新能源物流配送车辆的充

电桩总量的比值，按以下公式计算。

8.2 冷藏保温配送车比重

从事冷藏保温运输的城市配送车辆数占全部城市配送车辆保有量的比例，按以下公式计算。

8.3 共同配送率

通过共同（集中、夜间）配送模式，配送至中心城区商贸流通企业门店的货运量，占中心城区全部

商品配送货运总量的比例，按以下公式计算。

8.4 配送成本降低率

通过实施城市绿色货运配送，实施后的城市配送吨公里运输成本，较实施前降低的比例，按以下公

式计算。

8.5 配送车辆利用提高率

通过实施城市绿色货运配送，实施后的城市配送车辆平均日单车行驶里程，较实施前提高的比例，

按以下公式计算。

8.6 配送车辆能耗降低率

通过实施城市绿色货运配送，实施后的城市配送车辆百吨公里周转量燃料消耗，较实施前降低的比

例，按以下公式计算。

冷藏保温配送车比重= 100%冷藏保温配送车辆保有量

全部城市配送车辆保有量

配送成本降低率=（ —1）100%
实施前平均吨公里配送运输成本

实施后平均吨公里配送运输成本

配送车辆能耗降低率=（ —1）100%实施前百吨公里燃料消耗量

实施后百吨公里燃料消耗量

新能源车辆充电配置比=
城市配送新能源纯电动货车及插电式混合动力货车保有量

可用于新能源物流配送车辆的充电桩总量

共同配送率= 100%
共同（集中、夜间）配送货运量

全部商品配送货运总量

配送车辆利用提高率=（ —1）100%
实施后平均日单车行驶里程

实施前平均日单车行驶里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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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 录 A

（资料性）

城市绿色货运配送车辆技术要求

A.1 车辆结构

厢式货车：载货部位的车体为封闭式厢体，且与驾驶室（舱）各自独立的货运汽车，采用后开门、

左右侧开门的方式，见图 A.1。

图 A.1 厢式货车结构

封闭式货车：载货部位的车体结构为封闭厢体，且与驾驶室（舱）联成一体的货运汽车，采用后开

门、左右侧开门的方式，见图 A.2。

图 A.2 封闭式货车结构

A.2 主要技术参数

按照车辆最大允许总质量，厢式货车分为五个系列，主要技术参数如表 A.1要求。

按照车辆最大允许总质量，封闭货车分为四个系列，主要技术参数如表 A.2要求。

冷藏车、保温车较同系列厢式货车、封闭式货车货箱内部尺寸允许相应减少 120 mm，其载质量和

载质量利用系数限值相应减少 15%、10%。

电动汽车、气体燃料汽车等新能源车辆，较同系列厢式货车、封闭式货车其载质量和载质量利用系

数限值相应减少 25%、20%。

配送电动货车续驶里程应符合 GB/T 18386.1 要求 ≥300 k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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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A.1 厢式货车主要技术参数

系

列

最大允许

总质量 G
整车总长mm

货箱内部尺寸/mm 车辆最小转

弯直径m

比功率

kw/t

载质量

kg

载质量利

用系数长 宽 高

A 12000≥G>11500 ≤9000 ≥6100 ≥2050 ≥2000 ≤21 ≥8.0 ≥6500 ≥1.18

B 8000≥G>7500 ≤8000 ≥4900 ≥2050 ≥2000 ≤19 ≥9.5 ≥3800 ≥0.90

C 4500≥G>3500 ≤6000 ≥3600 ≥1800 ≥1800 ≤14 ≥14.0 ≥1450 ≥0.47

D 3500≥G>2500 ≤5500 ≥3050 ≥1600 ≥1600 ≤13 ≥14.0 ≥950 ≥0.37

E 1800≥G>1500 ≤4500 ≥2300 ≥1400 ≥1550 ≤11 ≥23.0 ≥400 ≥0.28

注：载质量利用系数为车辆质量（额定载质量加驾驶室准乘人员质量之和）与车辆整车备质量的比值。

表 A.2 封闭式货车主要技术参数

系

列

最大允许

总质量 G
整车总长mm

货箱内部尺寸/mm 车辆最小转

弯直径m

比功率

kw/t

载质量

kg

载质量利

用系数长 宽 高

F 6000≥G>5500 ≤7000 ≥4500 ≥1700 ≥1700 ≤14.0 ≥15.0 ≥3000 ≥1.10

G 4500≥G>3500 ≤6000 ≥3000 ≥1700 ≥1600 ≤13.5 ≥20.0 ≥1400 ≥0.45

H 3500≥G>2500 ≤5800 ≥2100 ≥1500 ≥1300 ≤13.0 ≥23.0 ≥1000 ≥0.40

I 1800≥G>1500 ≤3500 ≥1400 ≥1400 ≥1200 ≤11.0 ≥25.0 ≥450 ≥0.33

注：载质量利用系数为车辆质量（额定载质量加驾驶室准乘人员质量之和）与车辆整车备质量的比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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